
证券代码：

000566

证券简称：海南海药 公告编号：

2015-052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海南海药” ）于2015年3月23日召开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同意公司成立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委托汇添富基金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并全额认购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汇添富-海南海药-

成长共享1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汇海1号资管计划” ）中的次级份额。汇海1号资管

计划以二级市场购买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取得并持有公司股票。

2015年5月12日，公司收到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通知，根据《关于上市公司

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 现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截至2015年5月12日，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人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的方式完成公司股票购买，购买均价46.34元/股，购买数量4,073,32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75%。 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股票购买完成，购买的股票将按

照规定予以锁定，锁定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2个月。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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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金叶珠宝 公告编号：

2015-28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5年5月12日，公司收到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集团” ）减持股份

的通知。 2015年5月12日， 光明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本公司股份

2780.0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 具体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光明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

易

- - - -

大宗交易

2015

年

5

月

12

日

20.60 2780.01 4.99

其它方式

- - - -

合计

2015

年

5

月

12

日

20.60 2780.01 4.99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光明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2780.01 4.99 0 0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2780.01 4.99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本次减持股份的股东未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做出最

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特此公告。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二日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38号）的规定，经与托管银行协商，光大

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15年5月12日起，对

旗下部分基金所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锐奇股份”（股票代码：300126）采用

“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值，其中所用指数为中基协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简

称“AMAC行业指数” ）。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托管银行协商，待该股票其交易

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

行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时应

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3日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朗姿股份”、

“浩丰科技”估值方法调整的公告

尊敬的基金投资者：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38号）的规定，经与托管银行协商，我公司决定自2015年5月12日

起，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 “朗姿股份”（股票代码：002612）、浩丰科技（股

票代码：300419）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其中所用指数为中基协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

数（简称“AMAC行业指数” ）。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自该股票恢复交易并收盘

价能反映其公允价值之日起，对其恢复按交易所收盘价进行估值。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rt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0755-26948088、4008838088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者投资于本公

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482

证券简称：广田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36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5月13日开市起复牌。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5年5月12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5年5月8日以书面方式

通知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范志全先生主持，全体董事出席会议，全体监事、董

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列席会议，会议应参加的董事9名，实际参加的董事9名，此次会议达

到法定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形成如

下决议：

一、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审议深圳广田装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门里天府投资有限公司签署〈框架合作协议〉的议案》。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框架合作协议〉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审议深圳

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朗泓房地产有限公司签署〈框架合作协议〉的议案》，并

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董事叶远东、叶嘉许回避了表决。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框架合作协议〉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及事前认可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具体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三、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为深圳广田装饰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广田柏森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并同意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经审议，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南京广田柏森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向银行申请的人民币

1.5亿元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南京广田柏森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具体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四、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审议深圳广田装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岗支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岗支行申请叁亿元人民币综合

授信额度，期限壹年。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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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框架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5月12日召开的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广田股

份”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四

川门里天府投资有限公司签署〈框架合作协议〉的议案》、《关于审议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与深圳朗泓房地产有限公司签署〈框架合作协议〉的议案》,公司与四川门里天府

投资有限公司、深圳朗泓房地产有限公司、法拉帝国际酒店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中国建筑

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香江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佳源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恒荣置地

有限公司、深圳市鹏城置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作方” ）签署了《框架合作协

议》。 合作方选择公司为其（含子公司）下属项目公司建设楼盘的设计及施工战略合作伙伴

之一。 根据合作方的统筹安排，公司承接合作方及其子公司属下项目公司建设楼盘的建筑装

饰业务，合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建筑装饰设计及施工、智能家居、软装、定制精装等。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作方情况介绍

1、四川门里天府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冬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投资咨询（不含金融、期货、证券及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土

地整理（凭资质许可证经营）；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许可证经营）；销售建筑材料（不含危险

化学品）；销售、租赁、维修机电设备及配件（国家专有项规定的除外）；技术进出口，货物进

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注册地： 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20号1幢3层3号

2、深圳朗泓房地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伟清

注册资本：16667万元

经营范围：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

卖商品）；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凭资质证书经营）；建

筑工程施工（须取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后方可经营）

注册地：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龙翔大道9009号珠江广场珠江国际中心16层

3、法拉帝国际酒店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蔚

注册资本：500万元

经营范围：工程勘察、设计。 ?酒店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餐饮管理；经济贸易咨询；技

术推广服务；企业策划；投资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翻译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

流活动（不含演出）。 ?领取本执照后，应到市规划委取得行政许可

注册地：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八里庄村陈家林3号楼1层D座102A室

4、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卢遵荣

注册资本：272883.6万元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

承包，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

幕墙工程专业承包，桥梁工程专业承包，项目投资，投资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地：广州市天河区科韵路16号自编B栋5楼

5、香江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翟美卿

注册资本：32500万元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策划；企业经营管理；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注册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

限公司）

6、浙江佳源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玉兴

注册资本：88500万元

经营范围：普通住宅的开发经营（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制规定禁止、限制和许

可经营的项目。 ）

注册地：嘉兴市工商局南湖分局

7、深圳市恒荣置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赖荣火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

理；建材的销售及其它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不含限制项目）；投资兴办企业（具体项

目另行申报）

注册地：深圳市南山区创业路中兴工业城综合楼三层附楼308

8、深圳市鹏城置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晓红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房地产经纪、房地产信

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物业管理（凭资质证书经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

品）

注册地：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福前路章阁社区章阁老村0100049号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合作方签署的《框架合作协议》约定，合作方选择公司为其（含子公司）下属项

目公司建设楼盘的设计及施工战略合作伙伴之一。 根据合作方的统筹安排，公司承接合作

方及其子公司属下项目公司建设楼盘的建筑装饰业务，合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建筑装饰设

计及施工、智能家居、软装、定制精装等。 具体合作金额如下:

序号 签署双方 合作金额

（

亿元

）

1

广田股份与四川门里天府投资有限公司

35

2

广田股份与深圳朗泓房地产有限公司

18.3

3

广田股份与法拉帝国际酒店管理

（

北京

）

有限公司

12

4

广田股份与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10

5

广田股份与香江集团有限公司

10

6

广田股份与浙江佳源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10

7

广田股份与深圳市恒荣置地有限公司

5

8

广田股份与深圳市鹏城置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

合计

- 103.3

三、协议签署对本公司的影响

上述协议如正常履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具体影响金额视施工合

同签署及项目施工、结算进度而定。

四、风险提示

1、上述协议仅为公司与合作方签订的框架协议，具体项目的工程施工合同还需另行协

商签订，单个项目施工合同是否最终与公司签订、签订的时间、金额、工期仍具有一定的不

确定性。

2、宏观经济政策可能对工程项目的开发形成一定的影响，并可能对本协议的履行金额

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3、公司与深圳朗泓房地产有限公司为关联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后方可生

效。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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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

南京广田柏森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事项概述

2015年5月12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深圳广田装

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广田柏森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南京广田柏森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向银行申请的人民币1.5亿元授信额度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广田柏森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1996年04月29日

注册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兴隆大街188号

法定代表人：赵兵韬

注册资本：6,450万元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室内装饰设计、施工；空调、暖通设备安装；家俱生产（限分支机构）、销售；

体育场地铺装；装饰材料、建筑材料、工艺美术品、五金交电、百货、通讯器材及通信设备、办

公用品、陶瓷制品销售；企业形象策划；经济信息咨询；计算机网站的设计、布线及工程施

工；建筑智能化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建筑幕墙工程、园

林古建筑工程、钢结构工程、金属门窗工程、展览场馆工程设计、施工；空气净化。

2．广田柏森财务情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广田柏森经审计资产总额为61,950.14�万元，负债总额为

52,022.04万元，净资产为9,928.10万元；2014年度营业收入为52,702.81万元，净利润为

928.10万元。 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广田柏森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59,822.70万元，负债

总额为49,487.51万元，净资产为10,335.18万元；2015年1-3月营业收入为12,160.03万元，

净利润为407.08万元。

三、担保具体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田柏森因发展需要，拟向银行申请人民币1.5亿元授信额度，为支持

广田柏森发展，公司拟为前述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每项授信额度

使用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为维护公司利益，广田柏森少数股东陆宁就前述债务公司承担

的担保责任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反担保期限为公司承担的担保

责任享有追偿权之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经审议，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南京广田柏森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银行申请的人民币1.5

亿元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担保情况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经2014年3月31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为中金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最高额人民币1.2亿元贷款（贷款期限

为一年）提供一般责任保证担保，于2014年4月15日签署了担保合同；经2014年3月31日召

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广田方特幕墙

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申请人民币5000万元授信额度按持

股比例进行同比例保证担保，于2014年6月5日签署了担保合同。

经2014年11月25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广田

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的人民币3000万元授信额度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经2014年12月23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15年1月22日召开的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南京广田柏森实业有限责任公

司按持股比例（60%）提供保证担保，以便其向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路支行申请流

动资金贷款玖仟万元。

2015年4月22日、2015年5月11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14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广田方特幕墙

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广田方特少数股东深圳市方众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就广田方特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申请的人民币4000万元授信额度、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申请的人民币8000万元授信额度按持股比例进行

同比例保证担保（公司持有广田方特51%股权，深圳市方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广田方

特49%股权），担保期限为授信额度使用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2015年5月12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深圳广田装

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广田柏森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南京广田柏森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向银行申请的人民币1.5亿元授信额度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授信额度使用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并同意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截止信息披露日，公司担保金额（含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担保事项）合计为44070万元，其中对外担保额为12000万元，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为

29070万元，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额为3000万元。 合计担保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55%。 其中公司为中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最高额人

民币1.2亿元贷款提供的一般责任保证担保，贷款到期尚未归还。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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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框架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5月12日，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深圳市怡亚通

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 ）签署了《框架合作协议》，协议内容如下：

一、怡亚通情况介绍

基本情况：怡亚通为A股上市（股票简称：怡亚通，股票代码：002183），是国内知名供

应链服务提供商，已构建了全方位的全球整合型供应链服务平台。

经营范围：国内商业（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黄金、白银、

K金、铂金、钯金、钻石、珠宝等首饰的购销（以上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

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化妆品的进出口及购销；汽

车销售；初级农产品的购销以及其他国内贸易；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信设备租赁（不

含金融租赁项目及其他限制项目）；网上贸易、进出口业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游

戏机及配件的进出口、批发及销售;自有物业租赁。 ^预包装食品（不含复热预包装食品），

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非实物方式）；燃料油、沥青、页岩油的批发、进出口及

相关配套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制的项目

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酒类的批发与零售。

注册地：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3039号国际文化大厦2701B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怡亚通同意为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等提供物流及仓储服务；

2、怡亚通同意优先满足公司的项目物流及仓储要求，公司同意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

择怡亚通作为物流及仓储服务提供商。

3、公司有权选择物流、仓储服务商作为自己开展业务的合作伙伴。

4、公司有权要求怡亚通按给予怡亚通的价格提供物流、仓储服务给公司的项目签约供

应商。

5、如无解除协议之情况发生，协议有效期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生效，有效期3年，双方

如认为有必有继续合作的，可于协议有效届满之前15日内续签合作协议。

三、协议签署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怡亚通战略合作，有助于公司供应链体系的建设，逐步降低材料成本，提升经营

效益。

四、风险提示

本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双方针对具体事项需另行协商签订具体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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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2014年04月23日，公司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对上述议案进行了修订，修

订后的议案名称为《关于修改“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议案》。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3.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5年05月12日下午14：30开始，会期半天；

3.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05月11日-2015年05月1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05月12日上午0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05月11日15:00至2015年05月12日15:00的任意时

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空港路南益生路一号，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会

议室。

5、会议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曹积生先生主持。

6、会议的出席情况：

6.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含代理人，下同）共23人，代表的股份数为167,

518,412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8.88%。

6.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15人， 代表股份数为164,535,735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57.83%。

6.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人，代表的股份数为2,982,67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05%。

6.4�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共14人， 代表的股份数为13,517,704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4.75%。

7、公司董事曹积生、迟汉东、耿培梁、巩新民、纪永梅、宫君秋、战继红，监事崔胜利、曹学红及见证律

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8、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

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67,518,412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517,704股，反对0股，弃权O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2、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67,518,412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517,704股，反对0股，弃权O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3、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67,518,412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517,704股，反对0股，弃权O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4、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167,518,412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517,704股，反对0股，弃权O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5、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67,518,412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517,704股，反对0股，弃权O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7,518,412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517,704股，反对0股，弃权O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7,518,412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517,704股，反对0股，弃权O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7,518,412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7,518,412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928,209股，反对0股，弃权0股,�回避150,590,20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517,704股，反对0股，弃权O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关联股东曹积生、迟汉东、耿培梁、巩新民、纪永梅及李玲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50,590,203股，回

避表决）。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各子议案逐项审议，并表

决）

11.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16,928,209股，反对0股，弃权0股,�回避150,590,20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517,704股，反对0股，弃权O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关联股东曹积生、迟汉东、耿培梁、巩新民、纪永梅及李玲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50,590,203股，回

避表决）。

11.2�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16,928,209股，反对0股，弃权0股,�回避150,590,20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517,704股，反对0股，弃权O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关联股东曹积生、迟汉东、耿培梁、巩新民、纪永梅及李玲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50,590,203股，回

避表决）。

11.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16,928,209股，反对0股，弃权0股,�回避150,590,20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517,704股，反对0股，弃权O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关联股东曹积生、迟汉东、耿培梁、巩新民、纪永梅及李玲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50,590,203股，回

避表决）。

11.4�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16,928,209股，反对0股，弃权0股,�回避150,590,20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517,704股，反对0股，弃权O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关联股东曹积生、迟汉东、耿培梁、巩新民、纪永梅及李玲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50,590,203股，回

避表决）。

11.5�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16,928,209股，反对0股，弃权0股,�回避150,590,20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517,704股，反对0股，弃权O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关联股东曹积生、迟汉东、耿培梁、巩新民、纪永梅及李玲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50,590,203股，回

避表决）。

11.6�募集资金金额与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16,928,209股，反对0股，弃权0股,�回避150,590,20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517,704股，反对0股，弃权O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关联股东曹积生、迟汉东、耿培梁、巩新民、纪永梅及李玲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50,590,203股，回

避表决）。

11.7�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16,928,209股，反对0股，弃权0股,�回避150,590,20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517,704股，反对0股，弃权O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关联股东曹积生、迟汉东、耿培梁、巩新民、纪永梅及李玲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50,590,203股，回

避表决）。

11.8�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16,928,209股，反对0股，弃权0股,�回避150,590,20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517,704股，反对0股，弃权O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关联股东曹积生、迟汉东、耿培梁、巩新民、纪永梅及李玲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50,590,203股，回

避表决）。

11.9�决议有效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16,928,209股，反对0股，弃权0股,�回避150,590,20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517,704股，反对0股，弃权O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关联股东曹积生、迟汉东、耿培梁、巩新民、纪永梅及李玲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50,590,203股，回

避表决）。

11.10�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归属

表决结果：同意16,928,209股，反对0股，弃权0股,�回避150,590,20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517,704股，反对0股，弃权O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关联股东曹积生、迟汉东、耿培梁、巩新民、纪永梅及李玲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50,590,203股，回

避表决）。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928,209股，反对0股，弃权0股,�回避150,590,20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517,704股，反对0股，弃权O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关联股东曹积生、迟汉东、耿培梁、巩新民、纪永梅及李玲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50,590,203股，回

避表决）。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7,518,412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517,704股，反对0股，弃权O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14、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928,209股，反对0股，弃权0股,�回避150,590,20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517,704股，反对0股，弃权O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关联股东曹积生、迟汉东、耿培梁、巩新民、纪永梅及李玲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50,590,203股，回

避表决）。

1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928,209股，反对0股，弃权0股,�回避150,590,20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517,704股，反对0股，弃权O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关联股东曹积生、迟汉东、耿培梁、巩新民、纪永梅及李玲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50,590,203股，回

避表决）。

1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928,209股，反对0股，弃权0股,�回避150,590,20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517,704股，反对0股，弃权O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关联股东曹积生、迟汉东、耿培梁、巩新民、纪永梅及李玲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50,590,203股，回

避表决）。

17、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7,518,412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517,704股，反对0股，弃权O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18、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2015-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7,518,412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517,704股，反对0股，弃权O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1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025,752股，反对0股，弃权0股,回避130,492,66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517,704股，反对0股，弃权O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关联股东曹积生持有公司股份130,492,660股，回避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发表法律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14年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0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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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六届

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保证监

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职工代表监事需要进行换届选

举。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 2015�年 5�月 11�日召开，会议选举舒万里先生（简历附后）

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舒万里先生将与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的两名股东代表监事一起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任期与两名股东代表监事任期一致,�

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二日

附：舒万里先生简历

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主管药师。 曾就职行贵

州省总工会温泉疗养院，曾任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现任贵州信邦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调度室总调度、职工监事。 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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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属于特别决议事项，须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3、 中小投资者是指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和上市公司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月23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观福先生

4、会议时间：2015年5月12日（星期二）下午14：00

5、会议地点：贵州省贵阳市白云经济开发区信邦大道227号公司办公总部五楼会议室

6、股权登记日：2015年5月7日

7、召开方式：现场书面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8、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14名，股份293,208,037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58.5883％。 具体为：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共11名，现场参与表决股份290,

242,72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7.9958%。

2、网络投票情况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3人， 代表公司股份2,965,308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5925％。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

本次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司召开 2014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进行，无否决或取消议案

的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了《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93,208,03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3,099,2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弃权0股。

公司独立董事已在本次股东大会述职。

2、审议并通过了《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90,267,32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71%；反

对0股；弃权2,940,70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2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158,5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5505%；反

对0股；弃权2,940,7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495%。

3、审议并通过了《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90,267,32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71%；反

对0股；弃权2,940,70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2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158,5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5505%；反

对0股；弃权2,940,7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495%。

4、审议并通过了《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290,267,32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71%；反

对0股；弃权2,940,70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2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158,5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5505%；反

对0股；弃权2,940,7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495%。

5、审议并通过了《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90,267,32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71%；反

对0股；弃权2,940,70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2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158,5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5505%；反

对0股；弃权2,940,7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495%。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6.1�董事候选人：张观福

获得投票数 290,242,729票，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887%；其中，获得中小股东投票数10,133,909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7.3627%；

6.2�董事候选人：杜健

获得投票数 290,242,729票，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887%；其中，获得中小股东投票数10,133,909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7.3627%；

6.3董事候选人：安怀略

获得投票数 290,242,729票，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887%；其中，获得中小股东投票数10,133,909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7.3627%；

6.4董事候选人：张侃

获得投票数 290,242,729票，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887%；其中，获得中小股东投票数10,133,909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7.3627%；

6.5董事候选人：吕玉涛

获得投票数 290,242,729票，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887%；其中，获得中小股东投票数10,133,909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7.3627%；

6.6董事候选人：孔令忠

获得投票数 290,242,729票，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887%；其中，获得中小股东投票数10,133,909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7.3627%；

6.7董事候选人：Xiang� Li（中文名：李湘）

获得投票数 290,242,729票，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887%；其中，获得中小股东投票数10,133,909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7.3627%；

6.8董事候选人：徐琪

获得投票数 290,242,729票，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887%；其中，获得中小股东投票数10,133,909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7.3627%；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7.1�独立董事候选人：吕晓翔

获得投票数 290,242,729票，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887%；其中，获得中小股东投票数10,133,909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7.3627%；

7.2独立董事候选人：曹进

获得投票数 290,242,729票，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887%；其中，获得中小股东投票数10,133,909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7.3627%；

7.3独立董事候选人：陈浩

获得投票数 290,242,729票，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887%；其中，获得中小股东投票数10,133,909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7.3627%；

7.4独立董事候选人：王玲

获得投票数 290,242,729票，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887%；其中，获得中小股东投票数10,133,909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7.3627%；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的议案》

8.1�监事候选人：何文均

获得投票数 290,242,729票，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887%；其中，获得中小股东投票数10,133,909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7.3627%；

8.2�监事候选人：黎仕敏

获得投票数 290,242,729票，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887%；其中，获得中小股东投票数10,133,909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7.3627%；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90,267,32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71%；反

对0股；弃权2,940,70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2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158,5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5505%；反

对0股；弃权2,940,7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495%。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90,267,32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71%；反

对0股；弃权2,940,70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2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158,5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5505%；反

对0股；弃权2,940,7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495%。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90,267,32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71%；反

对0股；弃权2,940,70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2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158,5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5505%；反

对0股；弃权2,940,7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495%。

1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5� 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

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90,267,32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71%；反

对0股；弃权2,940,70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2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158,5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5505%；反

对0股；弃权2,940,7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495%。

1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90,267,32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71%；反

对0股；弃权2,940,70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2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158,50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5505%；反

对0股；弃权2,940,7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495%。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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